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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苏府办〔1991〕69 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市区全民自收自支事业单
位职工离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暂行办法》的通

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切实解决有关单位离退休人员费用负担不均的矛盾，市

政府决定从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起，对市区全民自收自支事

业单位职工的离退休费用实行社会统筹。现将《苏州市市区

全民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费社会统筹暂行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 2 - 

 

苏州市市区全民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职工离退休费用社会统筹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

均衡单位之间离退休费用的负担，稳定职工队伍，保障离退

休职工利益，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的决定》（国发„1991‟33号），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暂

行办法。 

算二条  凡属市区全民性质，经济独立核算的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和事业单位性质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以及在本

市的部省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所有干部（包括聘用干部）、

固定工人应参加离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以下简称统筹）。 

第三条  统筹基金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留有部分

积累”的原则统一筹集。具体提取比例：按参加统筹单位“固

定职工工资总额加离退休费用之和”的 19%为中心提率，然

后按单位实际负担情况,采用上下浮动，分级计提，最低不

少于 9%，最高不超过 29%。 

第四条  参加统筹的单位，凡支付离休、退休、退职职

工和退养人员应该享受的各项工资待遇和国家规定的各项

补贴的实际费用，均可向统筹机构办理结算缴拨。离退休职

工的工资、待遇、补贴（包括副食品补贴、生活费补贴、退

休补助费、洗理费、书报费、车贴、房贴、因工致残护理费

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有关补贴）与离退休职工死亡后的丧葬费、

抚恤费和遗属定期救济费（不包括单位在福利基金中发给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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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的其他各种补贴），应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务院

国发„1978‟104 号文件以及省、市有关规定执行。退养人

员生活待遇和死亡后丧葬费、抚恤费均按市劳动局苏劳薪

（1991）7 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统筹费的收取、拨补，采用按单位全额结算、

差额缴拨的方式，以单位“劳动工资”、“财务”报表为结算

依据，按季填报结算表，于下一季度的第一个月的上旬，报

市社会劳动养老保险统筹委员会办公室审核结算。审核结算

工作须于五日内结束，办理缴拨手续。逾期解缴按日加收 1‰

的滞纳金，滞纳金在单位自有资金中列支。 

统筹基金在事业支出科目中列支，企业化管理的单位，

可以在营业外支出科目中列支。 

第六条  离退休费用实行社会统筹以后，离退休人员与

单位的关系不变，学习、生活、医疗、福利待遇不变，仍由

原单位管理。实行全额结算，差额缴拨后，按规定统筹支付

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待遇、补贴，仍由原单位发放。 

第七条  参加统筹单位如发生关、并、撤、划时，其离

休、退休、退职职工和退养人员，由单位主管部门负责划分

到新的单位，并及时向市统筹机构办理转移手续。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社会劳动养老保险统筹委员会办

公室负责解释。 

第九条  各县（市）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用社会

统筹，由各县（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第十条  本暂行办法自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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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和会计处理方法，由市统筹委员会办公室另行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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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军分区，市各人民团体，市社会劳动养老保险统筹委员会

办公室，各县（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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